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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内个体工商户税务管理规范

2025 年 6 月 9 日，越南政府正式颁布第 117/2025/ND-CP 号法令（“第 117 号法令”），

对通过互联网平台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工商户的税务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该法令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电商平台的代扣代缴义务

以下法人实体需为在其平台展开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包括居民/非居民纳税人）办理税务代

扣代缴：

✓ 带有支付功能的国内外互联网平台企业；

✓ 在越南境内依法注册，从事互联网平台经济活动，且负责代表外国互联网平台向越南个
体工商户支付与数字内容或服务相关收入的法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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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的直接申报义务

在无支付功能的电商平台内开展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包括居民/非居民纳税人），需自行在

线申报并直接缴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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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ases cannot breakdown the value of goods or services, the 
highest will be applied (i.e., 5% VAT, 2% PIT for residents and 5% 
PIT for non-residents)

互联网平台的代扣代缴义务

Digital Assets

适用税种

1. 增值税（VAT）：对每一笔产生境内收入的交易，依法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

2. 个人所得税（PIT）：

✓ 针对越南居民纳税人：对每一笔产生境内外收入的交易，依法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

✓ 针对非越南居民纳税人：仅对每一笔产生境内收入的交易，依法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

代扣代缴税额按照交易金额的固定比例计算，具体适用税率如下表所示：

交易类型 VAT税率
PIT 税率

（居民纳税人）

PIT 税率

（非居民纳税人）

货物 1% 0.5% 1%

劳务 5% 2% 5%

货物相关的物流运输及

配套劳务服务
3% 1.5% 2%

在无法准确区分货物与劳务的具体价值构成，则适用最高税率标准（即5% VAT、2% PIT
（针对居民纳税人）或 5% PIT（针对非居民纳税人））。

税款确认方式与相关时间节点

✓ 电商平台企业应在交易完成且款项到账后实时执行税款预扣操作；

✓ 交易收入是指电商平台企业为个体工商户代收代付的实际到账金额；

✓ 如果发生订单退货或取消情形，应在交易撤销完成时同步冲减退货金额对应的已代扣
代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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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will be applied (i.e., 5% VAT, 2% PIT for residents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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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ssets

报税流程及所需文件

1. 税务登记：

✓ 境内电商平台企业：越南税务机关将通过电子系统为电商平台企业分配专属10位税号

（TIN），该税号将作为预扣税申报缴纳的唯一标识，纳税人无需另行提交税务登记文件。

✓ 境外电商平台企业：应依据第80/2021/TT-BTC号实施细则，使用10位数税号（TIN）。

2. 申报期限：按月执行。

3. 纳税申报档案包括：（i）《预扣缴纳申报表》；以及（ii）附录，详细列明每个个体

工商戶的收入信息及预扣税额。

4. 纳税明细表：电商平台企业向国库缴款后，需按规定格式报送每个个体工商戶的纳税明

细表至税务机关。

5. 年度电子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电商平台企业应注册使用年度电子代扣代收税款凭证，并

每年定期向每位个体工商户开具法定完税证明。

德勤越南的观点

第117号法令的实施可能导致平台合规成本上升，尤其在代卖家扣缴税款的情况下。
鉴于此，建议互联网平台企业审慎考虑以下措施，以确保合规并有效管理潜在风险：

确保系统配置支持逐笔交易
的预扣税功能，并深入分析

新法令的具体要求。

自2025年7月1日起，务必及
时启动内部流程，确保按月

完成纳税申报，首个申报截
止日期为2025年8月20日。

及早咨询税务师专业意见，
确保自2025年7月1日起依

法合规履行代扣代缴税款
义务。

适应准备 咨询

互联网平台的代扣代缴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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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ssets

德勤越南的观点

近几个月，越南税务机关正加强与地方公安部门的协作，持续加大对电商平台的个体工商

户的监管力度。近期监管措施包括：核实税务登记信息、评估实际经营性收入，以及与国

家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与此同时，结合即将于2025年7月1日起生效的新规—要

求电商平台企业为卖家代扣代缴税款—进一步推动个体工商户在税务合规方面承担更重的

法律责任。

在当前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德勤建议：无论纳税人属于居民或非居民身份，只要通过互

联网平台取得经营性收入，均应全面审视其应税收入，确保税务登记、申报及缴纳的合规

性与准确性。同时，为有效防范税务风险，建议尽早寻求专业税务顾问的支持。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

纳税义务

应根据财政部于2021年6月1日发布

的第40/2021/TT-BTC号实施细则申报

并缴纳VAT和PIT。

针对通过电商平台实现的境内交易收

入，应依法申报并缴纳VAT和PIT，适用

税率与平台代扣代缴环节所执行的税

率相同。

税务登记、申

报与缴纳流程

根据税务局于2025年1月20日发布的第311/TCT-DNNCN号公函，应全面履行注

册、申报及税款缴纳等税务义务。

应按月或按次申报纳税。 应按次申报纳税。

第02/CNKD-TĐMT号纳税申报表模板。 第 03/CNNN-TMĐT号纳税申报表模板。

通过电子方式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

关提交纳税申报表。

通过电子方式向电商税务管理分局

提交纳税申报表。

个体工商户的直接报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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